
— 1 —

继网教字〔2024〕6 号

关于印发《西北工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院各部门、校外教学点：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提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学院

制定了《西北工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毕业设计（论文）管理

办法》，经2024年6月11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2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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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

（经2024年6月11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

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技能从事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综合考核，是学生毕业和授予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为进一

步规范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提升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根据教育部《学

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教育部关

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教

职成〔2022〕2 号）等文件精神，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涉及指导教师遴选、开

题、中期检查、论文撰写、查重、答辩、成绩评定等诸多环节，

为了适应教育教学改革新形势的需要，学院将进一步加强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工作各环节的过程管理，不断提高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的质量。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西北工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

生。

第二章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组织管理

第四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行学院、校外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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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管理模式，继续教育学院教务部负责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校外教学点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继续教育学院教务部负责毕业设计（论文）的组织

和管理、制度的制定落实和执行督查，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制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相关制度及规定，对校外教学

点进行宏观指导。

2.检查和督促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遴选、开题、

中期检查、论文撰写、查重、答辩、分数评定等环节，提高本科

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3.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撰写进度，负责质量、评估等

工作。

第六条 校外教学点负责执行学院关于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工作：

1.组织完成指导教师遴选、选题并制订任务书环节、中期检

查、论文撰写、查重、答辩、评分等工作，定期检查、制定本科

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计划。

2.为指导教师和学生提供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条件保障。

第七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实行指导教师负责制，指导

教师要加强对开题、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

管理，对整个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

每位指导教师同时指导的学生数量不超过 20 人。

第八条 学生在学院规定学习年限内进行毕业设计（论文），

原则上不少于 13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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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指导教师的基本要求

第九条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第十条 指导教师应由该专业具有一定教学、科研、管理经

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科研、

管理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等担任。

第十一条 指导教师是学生进行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指

导者和具体组织者，主要要求有：

1.指导教师要坚持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将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于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从事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在指导过程中对学生既要耐心指导，又要严格要求，注重

引导、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探索。

3.及时回复学生提出的问题，每两周不少于 1次对学生进行

具体指导，要抓好关键环节的指导。

4.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指导学生制定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进度计划；认真做好开题、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答辩

等工作。

5.指导教师在开展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期间，

要尽职尽责，严格把控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未按照要

求履行指导教师责任者学院将取消其指导资格。

第四章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

第十二条 学生在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中，应刻苦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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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独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得弄虚

作假、抄袭、伪造、篡改、代写、买卖毕业论文。一经发现违纪

违规情况，论文成绩计 0分（“不通过”）。

第十三条 学生应尊重指导教师，虚心求教并接受指导；每

两周向指导教师汇报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情况。未按照指

导教师要求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指导教师可终止毕业

设计（论文）指导工作，学生论文成绩计 0分（“不通过”）。

第五章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第十四条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要结合专业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以提高毕业设计的社会应用

价值。

第十五条 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可由指导教师拟定或学

生自拟，选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学生在选题结束后应拟

定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并根据任务书的安排完成开题工作。

第六章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内容要求

第十六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封面、

摘要、关键词、目录、毕业设计（论文）正文、参考文献、致谢、

附录图纸。

第十七条 内容要求。理工类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主要分

为工程设计、理论研究和综合等类型。管理、经济、法学类专业

的论文可以是理论性论文、应用性论文、应用设计或调查报告。

第十八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应严格按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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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可以参

与下一次毕业设计（论文）写作。

第十章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归档

第二十五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装订要统一按照封面、

任务书、中文摘要、目录、论文正文、参考文献、致谢、附录等

顺序装订。

第二十六条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及有关图纸由校外教学

点负责保管（至少五年），相关电子文档由学院长期保存。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教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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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6月 2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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